
致辞 

立法会：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 

《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３号）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５月４日（星期三） 

  以下为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今日（五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动议二读《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３号）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代主席女士： 

 

  我动议二读《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３号）条例草案》。 

 

  本条例草案的目的，是对《税务条例》作出修订，以落实二○一一至一二年

度政府财政预算案所提出的税收宽减措施。 

 

  首先，条例草案建议由二○一一至一二课税年度开始，提高薪俸税和个人入

息课税下有关养育子女和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免税额和扣除上限，各

项的增幅均为百分之二十。换言之，在子女免税额方面，每名子女的免税额将由

现时５０，０００元增加至６０，０００元，而每名子女在出生的课税年度所享

有的一次性额外免税额，亦由现时５０，０００元调高至６０，０００元。 

 

  在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方面，纳税人就每名年届六十岁或以

上的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所得到的免税额，会由现时３０，０００元增加至

３６，０００元，而纳税人就每名与其同住的六十岁或以上的父母、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所得到的额外免税额，亦会由现时的３０，０００元增加至３６，０００

元。若受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届五十五岁或以上但未满六十岁，有关的

免税额及额外免税额均由现时１５，０００元增加至１８，０００元。 

 

  如纳税人的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已入住安老院舍，该纳税人可申领的长

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亦会由现时每名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６０，０

００元增加至７２，０００元。根据现行《税务条例》，如纳税人已获扣除长者

住宿照顾开支，该纳税人或任何其他人不得在同一课税年度就同一名受养人获给

予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上述建议将可减轻纳税人养育子女和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负担，

净受惠纳税人数目约为７１万。有关建议预计将合共令政府每年收入减少约１２

亿元。 

 

  此外，由于政府财政状况比预期好，为与纳税人分享财富，条例草案亦建议

一次过宽减二○一○至一一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每宗个

案以６，０００元为上限。有关扣减会在纳税人二○一○至一一年度的最终应缴

税款中反映。这项建议将惠及约１５０万名纳税人，而政府税收则会减少约５３

亿元。 

 

  我们已于四月十九日发送给立法会的参考资料摘要中简介上述建议修订。 

 

  代主席女士，我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和尽快通过条例草案，让我们能早日

实施有关措施。 

 

  我谨此陈辞。  

完 


